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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配戴口罩被罰 3千元 獨居漢未見影像不繳錢 

   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新北分署強力執行防疫案件，某男子因在戶外未

配戴口罩，遭裁罰新臺幣(下同)3,000元，於 112年 1月 11日親至新北

分署掏出皮夾露出數張千元大鈔對書記官表示，伊有錢可以繳納罰鍰，

但懷疑本件是被陷害，要看到違規影像才願意繳納，經書記官取得列印

之違規影像畫面，提示給義務人觀看後，義務人終辦理分期繳納。 

    現年 62歲之陳姓男子，住新北市新莊區，於 110年 5月 21日中午

1時 20分許，在新莊區西盛街一帶，因未配戴口罩，被警察查獲，錄影

存證，移由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裁處 3,000元罰鍰，因逾期未繳納，於 111

年 10月間移送新北分署執行，經扣押其銀行及郵局存款無著，續通知義

務人於 112年 1月 11日到場報告。 

    嗣義務人遵期到場向書記官陳稱，伊平常都有配戴口罩，對本件違

規情節毫無印象，懷疑是被陷害，並當場掏出皮夾露出數張千元大鈔表

示，伊有錢可以繳納，但要看到違規影像才願意繳納，伊不願欠政府錢，

只要看到違規影像，就是借也會借來繳。並表示伊已離婚，與子女已無

往來，自己獨居，平日或在路邊幫業主舉廣告牌銷售房屋，或在店家幫

忙洗碗賺取生活費，月收入約 5,000 元。因義務人遲遲無法向衛生局及

派出所取得違規影像，書記官為能讓義務人甘願繳納罰鍰，即協助順利

取得列印之違規影像畫面，通知義務人於 112年 2月 3日到場，經提示

給義務人確認其本人違規屬實後，義務人終帶著悔意表示，伊未依規定

配戴口罩，已影響政府防疫政策，甘願被罰，但身上只剩 800 元可以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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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，剩餘 2,200元，請求分 2期繳清。新北分署審酌其經濟狀況後，同

意依所提條件辦理分期繳納。 

    政府之防疫政策及措施雖已逐步朝向解封及開放進行，但新北分署

仍呼籲民眾應確實遵守政府之防疫規定，以免不小心遭受裁罰，已被裁

罰者，並應自動繳納，以免被移送強制執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←義務人於 112.01.11 到

場向書記官表示要看到違

規影像才願繳納罰鍰(截取

自監視器畫面)。

←書記官協助取得列印

之義務人違規影像畫面。


